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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客不再只能“听”了。
最近一段时间，视频播客的热度逐渐提

升。有歌手录制视频播客，聊音乐聊创作，
顺便推广新专辑；有名人开设视频播客新栏
目，邀请各界人士一起谈话聊天；有已经更
新了很久的播客节目，上线视频版本……从
知名人士的深度访谈到素人主播的家常闲聊，
视频播客的内容越来越丰富。

当以“声音”为核心的播客，增加了画
面的维度，会带来什么新变化？

播客视频化

“就在上周，我打开一款常用的视频应
用，首页给我推荐了一档视频播客，我看主
题挺有意思，就点进去看了。”浙江省杭州市
的白领王先生告诉记者，他看的这个视频播
客，整体看起来有点像传统的访谈节目，但
氛围更轻松，主要是把主播和嘉宾聊天的场
景录了下来，画面比较简单，没有特别花哨
的镜头运用，但是两人的对谈内容给他带来
很多启发。

就像王先生所感受到的，视频播客是可
以观看的播客节目。和传统音频播客的内容
类似，视频播客有的是主播邀请嘉宾来进行
对话，有的是几名主播围绕一个话题进行漫
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等发布的
《“对话的力量”——中文播客的公共价值
报告》 显示，播客单集平均时长达 59 分钟，
但仍有 61.5% 的用户会完整地收听一个单集。
纵观目前已经推出的各种视频播客，同样主
打长内容，时长短则一小时，长则四五个小
时，与短视频有着明显区别。

从形式上看，视频播客的录制场景并没
有一定之规，有的节目制作精良，有专门的
场地，精心布置，有的则比较随意，主播和
嘉宾坐在沙发上或者小桌前，还有的只是将
视频连线的画面拼凑在一起。有网友总结为：

“下限家客厅，上限演播厅”。
B 站相关负责人表示，视频播客形式多

样，其中最常见的是双人对话，另外也有多
人讨论、单人电台、固定嘉宾、非固定嘉宾
等衍生形式。总体上，它和电视对话节目非
常像。不过，从平台运营经验看，内容不应
该被形式限制，更加重视视频播客在对话上
的价值。

对于视频播客这一新形式，不少网友表
示支持：“以前通勤路上常听播客，现在出了
视频版更有意思了，和主播‘隔屏见面’了”

“很喜欢视频播客这种形式，可以看到嘉宾和
主播互动时的微表情”“成为我的‘下饭视
频’，时长很友好”……

也有人有不同看法：“2 个多小时的长视
频，看着看着就累了，容易走神”“画面几乎都
是两人对谈，不够吸引人”“平常短视频刷习惯
了，对于这么长的内容只想看个精华版”……

事实上，许多视频平台都有息屏后台播
放的功能。对于视频播客，用户可以选择

“看”或者“听”的方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学院教授高贵武认为，从本质上看，播客视
频化更多是一种需求适配。“行业通过调整内
容形态，既服务于希望观看的受众，也兼顾
只想听声音的受众，本质上是对用户多元需
求的精准回应。”

市场调研公司益普索发布的 《声入人心：
2025 年播客行业报告》 显示，高达 95% 的受
访者知晓视频播客，在了解但未观看过视频
播客的受访者中，85% 表示出强烈的观看意
愿。B 站发布的 《视频播客出圈计划营销合
作规划》 显示，2025 年第一季度，B 站视频
播客在运营、产品完全没介入的情况下，受
众已经超过了 4000 万，用户观看时长增长至
259亿分钟，同比增长超过 270%。

信息更丰富

提到播客，很多人联想到的词是“耳朵
经济”。长期以来，音频内容以陪伴性强收获
用户青睐，在通勤的地铁上、散步的公园里，

或者吃饭时、睡觉前，许多人都会选择收听
播客作为陪伴。当以“声音”为核心的播客
走 向 “ 视 频 化 ”， 给 用 户 带 来 哪 些 不 同 的
体验？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李女士一直有收听
播客的习惯，也看了许多视频播客，在她看
来，视频播客的一个明显优点就是能提供更
大的信息量。“例如我常听的一个播客，每期
都会请不同的嘉宾，有一次邀请的是一名作
家，此前我并不认识她，如果是听播客，我
只能听到她的声音，了解她的一些观念，后
面还要专门去搜索嘉宾的照片等信息来补
充。”李女士说，“而通过视频播客，我能
直观看到嘉宾的样貌、言谈举止，还有嘉
宾 和 主 播 之 间 的 互 动 ， 就 能 产 生 更 深 的
印象。”

《声入人心：2025 年播客行业报告》 显
示，人们更喜欢视频播客的主要原因在于：
信息传递更丰富、视觉记忆更深刻、更能直
观观察嘉宾的情绪变化等。

不少从业者将视频播客的优势归纳为信
息密度和情感链接两点。一方面，增加的视
频画面里，有环境信息、人物形象、字幕，
还有作为背景补充进去的图表、图片、短视
频等，能够帮助用户更好理解播客内容；另
一方面，长时间观看视频会让人产生情感链
接，观众对主播和嘉宾的信任度、亲密度等
都会提高。

不过，对于创作者来说，制作一档视频
播客并不简单。

李天宇和李天域共同创作一档播客节目
《TIANYU2FM》，定位为“每期对谈一个有
价值的声音”，通过与嘉宾对谈来和未知领域
及知识互动。在已经播出的节目中，他们和
社会学家一起聊现代人的情绪、和脑科学博
士一起探究如何提升记忆力、和医学教授一
起解码冥想的作用……2022 年 10 月起，他们
试水视频播客，单期节目时长多为 1 小时以
上，在 B 站已积累 16.8万粉丝。

“哪怕只是最轻程度的视频剪辑，都比想
象中要难得多。”李天宇告诉记者，相较于纯
音频，视频播客对技术储备提出了跨越式要
求。一般而言，制作一期播客需要先定选题、
约嘉宾，准备提纲、采前沟通，然后正式录
制。如果只是制作音频节目，一天就可以剪
辑完成，而做好视频则需要花上四五天时间。

加字幕、加特效、切分镜头、调整画面
色调、补充背景信息……视频制作需要“精
工出细活”。有其他主播也表达过类似意思：
视频播客的人力与时间成本是纯音频播客的
四五倍。

商业化前景

即使你没有看过完整的视频播客，很可
能已经刷到过相关片段。在北京一所大学就
读的学生小周说，她最初就是在社交媒体上
刷到了某视频播客的片段，然后才找出完整
节目来看。

转化为短视频，是视频播客内容扩大传
播 的 重 要 渠 道 之 一 ， 业 内 人 士 称 之 为

“切片”。
“目前我们也做了一些精选内容的切片、

金句的图文等，在各个平台分发，传播效果
很好。尤其是节目中和普通人贴近性较强的
内容、宏大选题下的小话题等，能被更好地
保留和呈现。”李天域说，视频触达的用户更
多、传播更广，这也是他们制作视频播客的
重要因素。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 显
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
模达 10.91 亿人，网民使用率为 98.4%。而据
艾 瑞 咨 询 发 布 的 《CPA 播 客 营 销 白 皮 书
2025》 预测，2025 年中文播客的全球用户数
量，或将突破 1.5亿人。

视频播客的商业化路径，也有更多可能。
“很多广告需要画面和视觉的表达方式，视频
播客就比纯音频更合适。”李天域说，虽然现
在国内的视频播客还在初期阶段，但他看好
未来的发展，其商业价值将愈发凸显。

目前，在各大平台的推动下，视频播客
正在兴起。例如，B 站以对谈类视频播客为
主，时长较长，平台还为创作者提供冷启动
流量、AI 辅助创作工具和多城市免费录制场
地等服务。小红书发起“随时随地视频播客”
活动，强调“朋友聊天”式的低门槛创作，
时长在 15—20 分钟，适配碎片化时间。抖
音、喜马拉雅等也推出了视频播客内容。

B 站相关负责人表示，视频播客拥有独
特价值。尽管视频能够剪辑，内容上可以有
所调整，但相较于快速呈现结果的短视频，
嘉宾对内容的控制能力会弱很多。但相应地，
嘉宾可以在视频播客中完整展现自己的理念
和思考，凭借真诚态度和优质内容收获网友
的认同。未来，希望更多不同领域的 UP 主

（视频上传者），可以把视频播客作为内容创
作的一部分，让内容生态更加丰富。

视频播客，好听又好看
本报记者  叶  子

视频播客节目《TIANYU2FM》画面截图。 受访者供图  

近日，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利国实验学校学生来到山东星界创新机器人有限公司机器
人训练场，近距离体验感知人工智能机器人。该项活动通过对学生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
激发他们对科学探索的兴趣。 李向中  张学福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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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彦鹏：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石 永 军 诉
你 与 王 珏 不 当 得 利 纠 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2025）
辽 0202 民 初 69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到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5）辽 0212 民初 3880
号 王永欣：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顾 继 志 与 被 告 顾 彤 、王 永 欣 法 定 继 承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原 告 起 诉 状 副 本 、民 事 裁 定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应 诉 通 知 书 、
诉 讼 须 知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等 材 料 。 原 告 的
诉 讼 请 求 ：1. 请 求 判 令 位 于 辽 宁 省 大 连 市 旅 顺 口 区 赵 家 沟 59 号 10 层 1 号 的
房 产（房 产 证 号 ：大 房 权 证 旅 私 字 第 200909120 号）归 原 告 所 有 ，被 告 一 顾 彤
分 得 该 房 屋 现 金 价 值 的 1/6，该 房 产 现 价 值 约 50 万 元 ，原 告 给 予 被 告 一 房 屋
折 价 款 8.33 万 元 ；2. 请 求 判 令 被 告 二 王 永 欣 对 案 涉 房 屋 的 遗 产 份 额 不 分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交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遇 节 假 日 顺 延）上 午 9
时 在 本 院 家 事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本 院 将 依 法 审 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5）皖 1002 民初 3719 号
之一 DOAN THI MY TRANG：本 院 受 理 郗 达 诉 DOAN THI MY TRANG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因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25）皖 1002 民 初
371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准 予 郗 达 与 DOAN THI MY TRANG 离 婚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安 徽 省 黄 山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 诉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享乐国际创新活动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的（2025）
京 0108 民 初 79257 号 原 告 北 京 字 跳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享 乐 国 际 创 新
活 动 有 限 公 司 著 作 权 许 可 使 用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原 告 向 本 院 提 出 诉 讼 请 求 ：1.
判 令 被 告 向 原 告 支 付 词 曲 授 权 费 用 新 台 币 300000 元 整（折 合 人 民 币 69 
213.93 元）；2. 判 令 被 告 向 原 告 支 付 违 约 金 ，以 应 付 未 付 金 额 为 基 数 ，按 每 日
万 分 之 一 的 标 准 ，自 2023 年 8 月 25 日 起 计 算 至 被 告 付 清 全 部 款 项 之 日 止 ，暂
计 算 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 为 3834.45 元 ；3. 判 令 被 告 赔 偿 原 告 支 出 的 律 师 费
30000 元 ；4. 判 令 本 案 案 件 受 理 费 由 被 告 承 担 。 现 依 法 通 知 你 方 作 为 本 案 被
告 参 加 诉 讼 ，并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原 告 证 据 、参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当 事 人 参 加 诉 讼 须 知 、原 告 证 据 以 及 开 庭 传 票 。 上 述 材 料 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之 日 后 的 30 日 内 。 本 院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1 日 9 时 30 分（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 至 第 1 个 工 作 日）在 本 院 东 4-51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本 案 ，届 时 你 方 无 正 当
理 由 拒 不 到 庭 ，本 院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姜：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 丹
东阜德典当有限公司诉被告周姜典当纠纷一案，因无法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第（一）项至第（十）项规定的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防止
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下 午 13 时 10 分（遇 节 假 日 顺
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5）浙 0302 民初 8314 号　林莎莎（公民
身份号码：332522198810137288）：本 院 受 理 的 孙 伟 与 林 莎 莎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浙 0302 民 初 831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温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5）苏 0685 民初 12277 号 JUNE CHEBET：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孙 兢 诉 被 告 JUNE CHEBET 抚 养 纠 纷 一 案 ，因 无 法 向 你 直 接 送
达 ，现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五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5）苏 0685 民 初 12277 号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原、被告的非婚生女孙杏萱由
原告抚养。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该案定于 2026 年 3 月 27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 曲 塘 法 庭 第 二
审判庭开庭，由审判员唐小红独任审判。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白京姬：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李 锐 与 被 告 白 恩 、白 京 姬
物 权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书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等 诉 讼 材 料 。 原 告 的 诉 讼 请 求 如 下 ：1. 请 求 法 院 依 法 判
决 对 位 于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白 石 桥 路 二 十 七 号 民 族 大 学 宿 舍 十 号 楼 高 二 门 二 层
九 号 房 屋 进 行 拍 卖 、变 卖 ，拍 卖 、变 卖 后 所 得 房 款 扣 除 相 关 必 要 费 用 后 ，由 原
告 李 锐 分 得 75%，白 恩 分 得 12.5%，白 京 姬 分 得 12.5%；2. 依 法 判 令 被 告 白 恩 给
付 原 告 房 屋 租 赁 费 422400 元（房 租 每 月 按 8800 元 ，自 2019 年 7 月 27 日 至 2024
年 11 月 27 日 ，按 75% 份 额 计 算）；3. 由 被 告 承 担 本 案 诉 讼 费 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为 答 辩 期 。 你 应 当 自 应 诉 通 知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向 本 院 提 交 证 据 ，在 举 证 期 限 内 不 提 交 的 ，视 为 放 弃 举
证 权 利 。 本 院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1 日 上 午 9 时（遇 节 假 日 顺 延）开 庭 ，地 点
为 本 院 西 2-28 法 庭 。 逾 期 本 院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徽 省 阜 南 县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5）皖 1225 民 初 243 号 
CHOYSILILAK CHANTHAPHOLY：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 焦 海 龙 与 被 告 CHOY‐
SILILAK CHANTHAPHOLY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因 CHOYSILILAK CHANTHA‐
PHOLY 下 落 不 明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95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书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民 事 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开 庭
须 知 、开 庭 传 票 等 。 原 告 的 诉 讼 请 求 ：1. 判 令 焦 海 龙 与 CHOYSILILAK 
CHANTHAPHOLY 离 婚 ；2. 诉 讼 费 用 由 被 告 承 担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 本 院 定 于 2026 年 4 月 14 日 上 午 9 时 在 本
院 第 六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判 决 。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QU XUAN：本 院 受 理 曲 京 与 曲
强 、QU XUAN 共 有 物 分 割 纠 纷 一 案 ，原 告 提 出 诉 讼 请 求 ：1. 请 求 判 令 位 于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广 安 门 南 街 60 号 院 4 号 楼 13 层 1301 号 房 屋 归 原 告 所 有 ；2. 原 告 向
被 告 一 、被 告 二 支 付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广 安 门 南 街 60 号 院 4 号 楼 13 层 1301 号 房 屋
1% 的折价款；3.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一、被告二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区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氏金银（TRAN THI KIM NGAN）：原 告 胡 博
文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根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
第 九 十 五 条 之 规 定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皖 1282 民 初 414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届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安 徽 省 阜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5）皖 1721 民初 1570 号 杜缇
达（TOU THIDA）：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朱 结 明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皖 1721 民 初 157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内 容 如 下 ：
一 、准 予 原 告 朱 结 明 与 被 告 杜 缇 达（TOU THIDA）离 婚 ；二 、婚 生 女 朱 佳 佳 由
原 告 朱 结 明 直 接 抚 养 。 案 件 受 理 费 人 民 币 200 元 ，由 原 告 朱 结 明 负 担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徽 省 池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士家：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抚 顺 分 行 诉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5）辽 0402 民 初 110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主 要 内 容 如 下 ：被 告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10 日 内 给 付 原 告 截 止 到 2025 年 2 月 5 日 的 借 款 本 金 451916.06
元 、利 息 6838.08 元 、罚 息 164.99 元 及 从 2025 年 2 月 6 日 起 至 款 项 付 清 日 止 的
利 息 、罚 息 ；原 告 对 位 于 清 原 镇 河 南 新 区 易 和 广 场 三 期 1-1-202 房 屋 享 有 优
先 受 偿 权 ；驳 回 原 告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 如 果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 ，应 当 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8184 元 ，
由 被 告 负 担 ，被 告 应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本 院 缴 纳 ，逾 期 未 予 缴 纳
依 法 强 制 执 行 。 公 告 费 5620 元 ，由 被 告 负 担 。 限 你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于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辽 宁 省 沈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5）苏 0312 民初 21990
号 阮 氏 碧 凤（NGUYEN THI BICH PHUONG）：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李 晔 诉 阮 氏
碧 凤（NGUYEN THI BICH PHUONG）离 婚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等
诉 讼 材 料 。 原 告 提 出 诉 讼 请 求 ：1. 判 决 原 、被 告 离 婚 ；2. 被 告 承 担 本 案 诉 讼 费 。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张
集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特此公告。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延艺：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京 艺 、穆 素 娉 诉 你 共 有
物 分 割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因 用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送 达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京 0106 民 初 3298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如 下 ：一 、王 小 平 身 故 后 发 放
的丧葬费 185004 元、特别抚恤金 94824 元归穆素娉所有；二、王小平身故后发放
的 一 次 性 抚 恤 金 531241.2 元 归 穆 素 娉 所 有 。 限 你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北 京 市 近 园 路 9 号 丰 台 区 法 院 7 层 51 法 庭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世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许世坛：本 院 受 理 的（2025）
鄂 民 终 246 号 上 诉 人 世 茂 集 团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上 诉 人 国 通 信 托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一 审 被 告 福 州 傲 霜 企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苏 州 锞 茂 企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许 世 坛 合 同 纠 纷 案 及（2025）鄂 民 终 247 号 上 诉 人 世 茂 集 团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上 诉 人 国 通 信 托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一 审 被 告 苏 州 锞 茂 企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许
世 坛 合 同 纠 纷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5）鄂 民 终 246 号 、（2025）鄂 民
终 247 号 开 庭 传 票 等 法 律 文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两
案 定 于 2026 年 1 月 29 日 上 午 9 时 在 本 院 东 区 202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请 准 时 到
庭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特 此 公 告 。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谷晓嘉(GU XIAO JIA)：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南
国 宏 融 资 租 赁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保 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2024）豫 03 民 初 52 号］，已
经 审 理 终 结 ,并 依 法 作 出（2024）豫 03 民 初 5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4）豫 03 民 初 5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限 你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六 十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三 十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交 副 本 ，上 诉 于 河 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特 此 公 告 。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云海、宋华、梅河口市洪泰有限责任公司：我
院受理（2025）吉 0518 民初 1712 号原告刘美彤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提
出如下诉讼请求 ：一、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 165 万元及利息 262942.81 元

（分别计算至 2025 年 4 月 9 日），并从 2025 年 4 月 10 日至借款本息还清日止，按年
利率 1.5 分计息；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9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1 日上午 10 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第四公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碧樟：我院受理（2025）吉 0518 民初 1613 号原
告 汤 培 军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原 告 提 出 如 下 诉 讼 请 求 ：一 、要 求 判 令 被 告
王 碧 樟 、王 小 骞 立 即 偿 还 借 款 人 民 币 200 万 元 ，第 三 被 告 承 担 连 带 给 付 责 任 ；
二 、诉 讼 费 用 、财 产 保 全 费 由 三 被 告 承 担 。 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 。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9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1 日 上 午 9 时（遇 节 假 日 顺 延）
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第四公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建中、陈建刚：本 院 已 受 理 你 们 与 原 告 李 俊 新 、
陈 莉 芬 遗 嘱 继 承 纠 纷 一 案 ，二 原 告 向 本 院 提 出 诉 讼 请 求 ：1. 依 法 判 令 被 继 承
人 陈 梅 轩 名 下 位 于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西 交 民 巷 62 号 院 1 号 楼 1001 号 房 屋 由 二 原
告 继 承 所 有 ；2. 依 法 判 令 被 继 承 人 陈 梅 轩 名 下 位 于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西 交 民 巷
62 号 院 1 号 楼 1005 号 房 屋 由 二 原 告 继 承 所 有 ；3. 本 案 诉 讼 费 用 由 二 被 告 承
担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证 据 材 料 副 本 及 开 庭 传 票 、房 屋 评 估 报
告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满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举 证 期 限 届 满 后 次 日 上 午 9 时
在 本 院 北 区 三 层 第 八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 特 此 公 告 。
湖 北 省 天 门 市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TONG THI NGOC HUYEN：本 院 受 理 的

（2024）鄂 9006 民 初 3286 号 原 告 汪 旭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4）鄂 9006 民 初 328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湖 北 省 汉 江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
诉 的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5）豫 0191 民初 7766 号 张
天 平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世 华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案 号 ：（2025）豫 0191 民 初 7766 号］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河 南 省 郑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特 此 公 告 。
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福镛：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温 淑 云 与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25）辽 0422 民 初 979 号 民 事 判 决 ，判
决 原 告 温 淑 云 与 被 告 李 福 镛 离 婚 。 现 将 上 述 判 决 内 容 作 为 判 决 书 正 本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满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向 本 院 提 起 上 诉 状（正 本 一 份 、副 本 二 份），上 诉 于 辽 宁 省 抚
顺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魏元政：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时 庆 娥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书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8 点 40 分（遇 节 假 日
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淑芳：本 院 对 原 告 智 达 世 通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与 张 淑 芳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京 0107 民 初 731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如 下 ：一 、被 告 张 淑
芳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15 日 内 偿 还 原 告 智 达 世 通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借 款
332352.04 元 并 向 原 告 智 达 世 通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支 付 利 息［利 息 计 算 方
式 ：以 332352.04 元 为 基 数 ，自 2021 年 12 月 22 日 起（含 当 日）至 实 际 清 偿 之
日 止 ，按 同 期 全 国 银 行 间 同 业 拆 借 中 心 公 布 的 一 年 期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四 倍 计 算］；二 、驳 回 原 告 智 达 世 通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
如 果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 ，应 当 按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二 百 六 十 四 条 之 规 定 ，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11131.84 元（智 达 世 通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已 预 交），由 智 达
世 通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负 担 3924.38 元 ，由 张 淑 芳 负 担 7207.46 元（张 淑 芳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七 日 内 径 行 给 付 智 达 世 通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公 告 费

（智 达 世 通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已 预 交）由 张 淑 芳 负 担（以 实 际 发 生 金 额 为
准 ，张 淑 芳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7 日 内 径 行 给 付 智 达 世 通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 诉 的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特 此 公 告 。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冬生（Dong Sheng Zhao）：本院
已 受 理 的 你 与 原 告 李 珊 珊（Shan Shan Li）离 婚 后 财 产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京 0102 民 初 104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内 容 如
下：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广安门车站西街 13 号 2 号楼②-6-601 的
房屋归原告李珊珊（Shan Shan Li）、被告赵冬生（Dong Sheng Zhao）按份共有，
各占百分之五十产权份额，被告赵冬生（Dong Sheng Zhao）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7 日内配合原告李珊珊（Shan Shan Li）办理该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二、
驳 回 原 告 李 珊 珊（Shan Shan Li）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 案 件 受 理 费 19150 元 ，由 原
告 李 珊 珊（Shan Shan Li）负 担 9575 元（已 交 纳），被 告 赵 冬 生（Dong Sheng  
Zhao）负担 9575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 7 日内交纳）。公告费（以实际交纳金额为
准），由 被 告 赵 冬 生（Dong Sheng Zhao）负 担［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7 日 内 直 接 支 付
给 原 告 李 珊 珊（Shan Shan Li）］。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特此公告。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THAMOLPOPN KLEANGTHAISONG：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震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4）京
0102 民 初 26861 号 判 决 书 ，判 决 如 下 ：驳 回 原 告 张 震 的 全 部 诉 讼 请 求 。 案 件
受 理 费 150 元 ，由 原 告 张 震 负 担（已 交 纳）。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北 京 市 第 二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 诉
的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特 此 公 告 。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惠江：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劦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4）京 0102 民 初 7395 号 判 决 书 ，判 决 如
下 ：一 、准 许 王 劦 与 惠 江 离 婚 ；二 、自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婚 生 女 王 悦 盈 由 王
劦 自 行 抚 养 ；三 、驳 回 王 劦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 案 件 受 理 费 150 元 ，由 王 劦 负 担

（已 交 纳）。 公 告 费（以 实 际 发 生 额 为 准），由 惠 江 负 担（本 判 决 生 效 后 7 日 内
交 纳）。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公告 TRAN THI KIM TUYEN：本 院 受 理 的

（2024）鄂 0902 民 初 4130 号 原 告 罗 壮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满 三 个 月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2026 年 3
月 20 日 上 午 9 时 在 本 院 第 九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松、周杉：本院受理原告周广鹏诉你等法定继承
纠 纷 一 案 ，原 告 请 求 法 院 依 法 判 令 ：1. 请 求 依 法 分 割 位 于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春 风 胡
同 6 号楼 2 层⑤-2-202 房屋 ，主张原告多分 ，分得 50%；2. 请求依法分割位于北
京市西城区牛街西里二区 7 号楼 1 层 109 房屋，主张原告多分，分得 50%；3. 依法
分割刘淑芳名下银行存款 926350 元 ；4. 依法继承分割刘淑芳的文玩字画 ：黄金
首 饰 8 件 、珍 珠 项 链 1 条 、珊 瑚 首 饰 8 件 、象 牙 佛 像 2 座 、象 牙 手 镯 1 个 、戒 指 15
个（黄金或者翡翠、宝石戒指）、玉耳钉 1 对、头饰 5 个、玉手镯 3 个、玉烟嘴 1 个、
玉簪 1 个、珍珠耳钉 1 对、翡翠玉片 1 对、珠宝散件 94 个、玛瑙吊坠 18 个、和田玉
籽 料 5 块 、鼻 烟 壶 5 个 、翡 翠 戒 面 5 个 、瓷 片 5 个 、青 金 小 乌 龟 1 个 、象 牙 2 块 、仿
旧 铜 饰 1 件 、仿 旧 玉 石 3 件 、碧 玉 摆 件 1 个 、玉 香 炉 2 个 、玉 石 烛 台 1 个 、料 器 2
个 、玉 石 3 块 、项 链 2 条 、漆 盒 带 座 1 个 、紫 砂 壶 1 把 、青 瓷 器 1 个 、青 花 印 泥 盒 1
个、瓷罐 1 个、小瓷瓶 1 个、残瓷壶 1 把、瓷瓶 1 个、硬彩瓷瓶 1 个、瓷盘 1 个、漆朝
珠盒 1 个、五四一厂纪念章 1 枚、玉扳指 1 个、瓷器 3 件、玉器 15 件、瓷观音 1 件、
小瓷瓶 1 对、瓷瓶 1 个、人头罐 1 个、木把件 12 个、红木桌几 1 个、红木木瓜 1 个、
瓷 瓶 1 对 、青 花 罐 1 个 、瓷 瓶 1 对 、玉 料 4 块 、铜 茶 托 3 个 、铜 五 星 1 个 、钟 表 1 个 、

木 盒 1 个 、瓷 盆 1 个 、字 画 6 幅 、拓 片 1 张 、红 木 灯 杆 1 个 、书 柜 1 个 、床 头 柜 2 个 、
小圆桌 1 个、椅子 2 把、红木大衣柜 1 个、红木高几 1 个、餐桌及椅子 4 把、罗汉床
1 张 、樟 木 箱 2 个 、民 国 梳 妆 台 1 个 、双 人 铁 床 1 张 、写 字 台 1 个 、单 人 床 1 个 、小
柜 子 1 个 、缝 纫 机 1 台 、折 叠 床 1 个 、铁 椅 子 2 把 、单 人 铁 折 叠 床 1 个 、电 视 柜 1
个 、红 木 茶 几 一 套 、翡 翠 手 镯 1 只 、陈 进 惠 阿 文 书 法 1 张 、道 光 大 瓶 1 只 、钧 窑 大
瓶 1 只、三色金手链 1 条；5.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 书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及 证 据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答 辩）期 满 后 第 1 日 上 午 9 时 30 分（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北 区 第
12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公告  朴春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安图县支行诉被告朴春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判决书［1. 解除朴春光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图县支行
签订的《邮享贷—优客尊享借款合同》；2. 朴春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偿还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图县支行 142867.88 元，利息 6312.45 元，本息合计
149180.33 元。（利息算至 2024 年 9 月 10 日，自 2024 年 9 月 11 日起至偿还全部借款
本息时止的利息，继续按照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公告  韩福子：本院受理原告吴基虎诉
被告韩福子离婚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吉 2401 民初 10584 号案件起诉状副本（诉请：
请求判令原告与被告离婚）、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26 年 2 月 27 日 9 时在本院朝阳川法庭 201 审判
庭开庭审理，届时如未出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鸿瑜（又名孙洪瑜，系孙培英与
曲鸾圃之子）：本 院 对 孙 爱 珠 等 人 与 你 继 承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4）京 0102 民 初 2768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内 容 如 下 ：一 、郭 孝 礼
名 下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马 连 道 南 街 1 号 院 1 号 楼 15 层 1802 房 屋 由 原 告 付 月 珠 继 承
1/6 份额；原告傅克广继承 1/42 份额，被告傅克宽继承 1/42 份额，原告付克礼继
承 1/42 份 额 ，原 告 傅 克 兴 继 承 1/42 份 额 ，原 告 傅 克 辉 继 承 1/42 份 额 ，原 告 付 克
林 继 承 1/42 份 额 ，被 告 傅 文 丽 继 承 1/42 份 额 ；原 告 穆 小 平 继 承 1/24 份 额 ，原 告
穆 筱 路 继 承 1/24 份 额 ，原 告 穆 筱 莉 继 承 1/24 份 额 ，原 告 张 艳 艳 继 承 1/48 份 额 ，
原 告 张 艳 芳 继 承 1/48 份 额 ；原 告 胡 长 明 继 承 1/12 份 额 ，原 告 胡 艳 继 承 1/12 份
额；原告孙爱珠继承 1/6 份额；被告孙鸿瑜（又名孙洪瑜）继承 1/6 份额；二、郭孝
礼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 6222020200113406108 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余额 806.91
元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账 户 9558800200107316222 账 户 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 余 额
72720.22 元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账 户 6212260200100774690 账 户 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
余 额 223.84 元 , 均 归 被 告 傅 文 丽 所 有 ；三 、孙 连 蕴 名 下 北 京 银 行 账 户
0260107135597 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 余 额 27.96 元 归 被 告 傅 文 丽 所 有 ；四 、被 告 傅
文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支付原告付月珠 100000 元；原告傅克广 14286
元 ，被 告 傅 克 宽 14286 元 ，原 告 付 克 礼 14286 元 ，原 告 傅 克 兴 14286 元 ，原 告 傅 克
辉 14286 元，原告付克林 14286 元；原告穆小平 25000 元,原告穆筱路 25000 元，原
告 穆 筱 莉 25000 元 ，原 告 张 艳 艳 12500 元 ，原 告 张 艳 芳 12500 元 ；原 告 胡 长 明
50000 元 ，原 告 胡 艳 50000 元 ；原 告 孙 爱 珠 100000 元 ；被 告 孙 鸿 瑜（又 名 孙 洪 瑜)
100000 元 ；五、驳回原告孙爱珠、原告付月珠、原告穆筱路、原告穆筱莉、原告穆
小平、原告胡艳、原告胡长明、原告傅克广、原告付克礼、原告傅克兴、原告傅克
辉 、原 告 付 克 林 、原 告 张 艳 艳 、原 告 张 艳 芳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六 、驳 回 被 告 傅 文
丽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七 、驳 回 原 告 付 蕾 、原 告 穆 媛 媛 、原 告 穆 辉 、原 告 孙 筱 溪 的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87430 元 ，由 原 告 付 月 珠 负 担 12637 元（已 交 纳），原 告 傅 克
广 、付 克 礼 、傅 克 兴 、傅 克 辉 、付 克 林 各 负 担 2736 元（均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7
日 内 交 纳），原 告 穆 小 平 、穆 筱 路 、穆 筱 莉 各 负 担 3973 元（均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7 日 内 交 纳），原 告 张 艳 艳 、张 艳 芳 各 负 担 2530 元（均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7
日内交纳），原告胡长明、胡艳各负担 6861 元（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交
纳），原告孙爱珠 12637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交纳），被告傅克宽负担
165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交纳），被告傅文丽负担 4574 元（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7 日内交纳），被告孙鸿瑜（又名孙洪瑜）负担 11551 元（于本判决生
效 之 日 起 7 日 内 交 纳）。 保 全 申 请 费 1820 元 ，由 原 告 孙 爱 珠 、付 月 珠 、付 蕾 、穆
筱路、穆筱莉、穆小平、穆媛媛、穆辉、胡艳、胡长明、孙筱溪、傅克广、付克礼、傅
克兴、傅克辉、付克林、张艳艳、张艳芳共同负担（已交纳）。公告费（以实际发生
为准）由被告孙鸿瑜（又名孙洪瑜）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支付原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 林 省 吉 林 市 丰 满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李 宗 骏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史 晶 诉 被 告 李 宗
骏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 9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三 日 上 午 9 时（遇 节 假 日 顺
延）在本院家事法庭（吉林大街 101 号）不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 林 省 吉 林 市 丰 满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南 志 海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KIMKEUM‐
BONG 诉 被 告 南 志 海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满 9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三 日
上 午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家 事 法 庭（吉 林 大 街 101 号）不 公 开 审 理 此 案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　　　　　                  

               公 示
  我 处 受 理 李 白 燕 申 办 李 福 财 、朱 月 花 名 下 海 南 省 文 昌 市 文 城 镇 文 建 路
18 号 金 威 大 厦 302 房 继 承 权 公 证 。 为 如 实 出 具 公 证 书 ，请 上 述 不 动 产 的 利 害
关 系 人 在 公 示 十 五 日 内 持 证 据 材 料 到 我 处 提 出 主 张 。 逾 期 ，我 处 将 依 法 出
具 公 证 书 。 联 系 人 ：邢 公 证 员 ；电 话 ：0898-63224327。
                        海 南 省 文 昌 市 公 证 处
                          2025 年 11 月 7 日

法 院 公 告 咨 询 电 话 ： 18618133767


